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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人選參選大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的程序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D條，本公司就

股東提名參選本公司董事（「董事」）人選訂有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

則」）規範的程序。  

 

根據章程細則第113條，本公司股東(「提名人」)可交存以下文件至公司之香港主要營

業地點，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38號聯合鹿島大廈18樓1801室，提名個別人士

(「獲提名人士」)選舉為董事： 

 

1. 書面通知表明獲提名人士參選董事的意向並包括以下資料：  

 

(a) 按照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規定，獲提名人士的個人資料；及  

 

(b) 提名人及獲提名人士的聯繫方式。  

 

2. 獲提名人士的書面通知表明其願意當選為董事。  

 

該等通知必須於相關股東大會日期前不少於七(7)天（不包括收到通知當天及股東大會

當天）交存，該等通知的交存期由選舉董事的相關股東大會的通知發出後第二天開

始，為期不得少於七(7)天（不包括收到通知當天及股東大會當天）。  

 

於收到上述通知後，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公告或發行補充通函，分別載

有（其中包括）獲提名人士的履歷資料。 

 

 

 

 

 


